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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請看《太上感應篇》九十七節後面兩句：
　　【施與後悔。假借不還。】
　　這個以下是「不仁恕之惡」。註解裡面我們先念一念，註得都
非常好，「施與而後悔者，究其初，畢竟非真心樂善，不過一時高
興，求名倖福耳，發源處已錯，烏得不後悔。若真心施與，人我皆
空者，決不至此。是以為善者，不可不致辨於一念之萌也」。後面
他還舉的一些公案因緣。我們在註子裡面要細心去審查，布施後悔
這種現象很普遍，甚至於在我們自己本身都有，確確實實是像書裡
面所說的，這個布施不是真心，沒有誠意，不是歡喜布施，而是出
於勉強，多數是礙於面子，或者別人的勸請，一時不得不出手，施
後就後悔。他有沒有果報？佛在經上告訴我們，凡是布施決定有果
報；縱然是勉強，施了以後也後悔，還是有果報，如果施財，你還
是得財富。你看我們世間一些發財的人，有些人財源來得很痛快，
沒有費心，他就賺了很多錢，所謂是不必操心；有些人賺錢賺得非
常辛苦，他還是賺得了。這是什麼原因？佛在經上告訴我們，他布
施的時候，布施得很痛快、很歡喜，他將來得財富也得的很痛快、
也歡喜，不費力氣。如果布施的時候，別人勸請，他很勉強的施出
，施了之後又很後悔，那他得財富的時候就得得很辛苦，很艱難，
很不容易，他還是得到。由此可知，布施福決定不唐捐。
　　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佛給我們講的話是真話，六道眾生念念所
希求的，不外乎財富、聰明智慧、健康長壽，總不外乎這三樣。這
三樣是基本的欲望，一切眾生皆有。能不能滿願？諺語常講：「不
如意事常八九」。由此可知，十個人當中，八、九個不能夠滿願；



真正說起來，十分之一能滿願，那就很多了。而實際上，不止常八
、九，恐怕是常八、九、十，一百個人當中，一千個人當中，難得
有一個稱心滿意的。這是什麼原因？世間人不知道，他不曉得這個
原因，曉得原因事情就好辦了，不知道原因。看到別人得，自己也
想得；別人用什麼方法經營得到，他也用這個方法，結果看到別人
經營成功，他卻經營失敗。由此可知，一切經營的方式、手法，在
佛家裡面講只是增上緣而已，如果你命裡面沒有財富，無論用什麼
方式，無論用什麼樣的手段，白費心機，你得不到。命裡面有的，
無論你用什麼方式，無論用什麼手段，他就很容易得到，所謂是「
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又何況果報它有時節因緣，有人這個福報少年時候就得到了，
父母是他的增上緣，享福；到中年時候，到他自己主持家務，一敗
塗地；晚年的時候潦倒不堪。這種人我們在社會上看到很多，這是
他的福報少年享掉了，沒有餘福，享盡了！這種人很可憐，晚景淒
涼，這是少年享福不知道培福。有些人中年發達，如果不明白這些
大道理，他還有一點餘福，晚年還勉強能維持。如果在發達的時候
，不懂得修福，作賤自己的福報，所謂吃喝嫖賭不務正業，那也很
快福報就消掉了，晚年還是受困苦。這種的人在今天社會也很多，
我們看到四、五十歲的時候光景好，六、七十歲的時候非常淒涼。
由此可知，福報至來，什麼時候的福報是最值得人讚歎的，晚年。
我們世間算命看相的人常講，你走老運。走老運好！為什麼？年輕
的時候吃一點苦頭不要緊，有體力，能抗得過，晚年的時候走好運
，有年輕人照顧，這是真正福報。所以少年人享福不是真的福報，
中年人享福也不是真正的福報，看他晚年有沒有福報，這是時節因
緣。真正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就會把自己的福報放在晚年享。當然
少年時，你不知道，你不懂事；中年時候懂事了，自己福報現前不



享受，幫助社會，幫助世間苦難的人，自己有福給他們去享去，這
樣的福報就留到晚年去了。聰明人才懂得，有智慧的人才懂得這個
道理，晚年有享不盡的福報。所以布施的時候決定沒有後悔，布施
的時候歡歡喜喜的布施，將來受福的時候就一切都順利，一切無障
礙！所以要真心布施。
　　我實在講這一生當中非常幸運，我過去生中沒修福，修了一點
慧；佛經上講的，「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缽」。我前半世物質生
活非常艱苦，少年沒有福報，青年、壯年都沒有福報，晚年這一點
福報不是前生修的，前生確實沒修福，晚年有這一點福報，是學佛
懂得這個道理之後才修的。這修了它真有效！這個方法是章嘉大師
教給我的。布施，開始布施的時候也忍痛，也不好受，慢慢的就養
成一種習慣，大概到二十年之後，布施才生歡喜心，一絲毫勉強都
沒有了，不容易！無始劫來慳貪的習氣，好不容易把它磨掉，把它
磨平。這也得力於韓館長，韓館長看到人家供養我，她就問我要，
馬上就拿去了，逼著我不能不放下，不能不布施，這是一個好的增
上緣。如果她看到我有錢，她不問我要，讓我的錢愈攢愈多，我的
貪心就增長了。所以有時候你看到，這是逆增上緣，好事情！不是
壞事情。當時對她很不滿意，現在非常感恩，知道她替我做了一樁
好事，貪瞋痴慢從這個地方磨掉了。
　　布施尤其是不計較回報，這個福報更大。希求果報，這福報就
變小了，跟你的布施，你得福的時候相等，施與所得相等。施的時
候完全沒有求果報的念頭，得果報的時候超過你所施的太多太多了
。這是什麼道理？有心布施，你的果報有範圍，就是你那個念頭是
界限，所以福報是有限的；無心，沒有這個念頭布施，你的心量等
虛空遍法界，福德不可思量。佛在大乘經，尤其是《般若經》裡面
講得很多。



　　第二句『假借不還』，這是我們向人家借東西，借了之後怎麼
？借了之後不還，這是屬於偷盜的行為，借了不還是屬於偷盜。沒
有得到別人同意而據為己有，都是屬於偷盜。偷盜的果報是什麼？
貧窮。你盜人的財物，將來果報你就缺乏財物，你的物質生活會過
得很辛苦。你要是盜法，得愚痴果報。業因果報，絲毫不爽，我們
要懂得。所以一切作為，自己立刻就能想到，因果的道理與感應，
我們就知道怎樣處事待人接物，你就在因上做得很圓滿，你的果報
哪有不善！種善因得善果。世尊為我們講的《十善業道經》，你看
經中所說的，你修善，你得什麼樣的果報；你造作的不善，那果報
恰恰相反。我們以善心待人，別人以善行回報我們；我們以惡語向
人，別人回給我們的也是惡語。由此可知，惡意向人，實際上是惡
意向己；善意待人，那真的是善意待己，這是我們常講的自他不二
。在這個地方要深深的悟入，虛空法界一切眾生是自己，對別人好
是真正對自己好。
　　小註裡頭裡面有幾句話，我們應當要記住，「凡借人物，須加
愛護。向人借物，非不得已，不須借也。借而用畢，隨即歸還」。
這幾句話是真理，我們要牢牢的記在心上，決定不可以違犯。我向
人借東西，實在是不得已才借，能夠不借，最好就不要借，實在不
得已這才向人借。借來的東西，確實借來的物品要愛護，決定不能
損壞，用完之後，趕快歸還。但是有這種品德的人不多。我在年輕
的時候，跟諸位說生活非常困苦，我是一無所有。我喜歡書，所以
很微薄的那點待遇，我真是省吃儉用，喜歡買書，喜歡讀書。我的
書不借給別人，為什麼不借？曾經借過幾次，回來的時候面目全非
，所以以後我的書就不借給人，那個時候是這麼一個情形。接受章
嘉大師教誨之後，懂得要修布施，於是人家向我借書，我就借給他
了；損壞的，回來我自己再來修補。尤其是線裝書，跟這個書不一



樣的，線裝書是雙頁的，破損了之後，我自己來修復。看完之後立
刻歸還，過去跟我往來的人，只有一個人聖嚴法師，在台灣法鼓山
的，這是我的同戒。他有信用，而且他跟我借去的書保持得相當完
好，他有這個品德。其他的法師就靠不住了。還有一些少數，借去
之後就沒有了，你再問他，有的時候他不承認，「我沒借你的。」
你說這有什麼法子？也沒有打借條。還有一些承認，「我找不到，
不知道放哪兒去了。」這就無可奈何。這都是不負責任，說實在話
，都有因果關係。
　　我們平素要養成良好的德行，我們肯幫助別人，別人也肯幫助
我；我們能夠愛護別人的東西，別人也會愛護我們的，業因果報，
絲毫不爽。這些雖然是平常、日常生活當中的小事，有關於我們的
德行，有關係我們將來的果報，這都是在造因。好，今天時間到了
，我們就講到此地。


